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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5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5.05元/股

发行数量：678,863,257股

 预计上市时间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华电国际”）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新增股

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本公

司现持有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8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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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原则性同意；

3、本次重组已经交易对方履行相关内部程序审议通过；

4、本次重组涉及的国有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备

案；

5、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包括：（1）本公司独立股东批准本

次交易；（2）本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就

本次交易免于发出增持要约，及（3）本公司独立股东批准豁免中国华电及/或其一致行

动人做出香港证监会《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规则 26 下强制性全面要约的

义务；

6、本次交易已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批准；

7、本次交易已获得香港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或同意，包括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就本次交易向中国华电及/或其一致行动人授出清洗豁免；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

中国证监会已出具《关于同意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3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

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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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中国华电，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5.05元/股。

4、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678,863,257股。

5、锁定期安排

中国华电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如本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

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中国华电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

延长 6个月；

在本次交易前已经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18 个月内将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如该等股份由于本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本公司股

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但是，在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前提下的

转让不受此限。

若上述锁定与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中国华电将根据

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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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现持有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80%股权。

2、验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报告号

XYZH/2025BTAA3B0555），截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中国华电以华电

江苏能源有限公司 80.00%股权出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78,863,257元。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 678,863,257股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并取得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由 10,227,561,133股增加至 10,906,424,390

股。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678,863,257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6月 23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7XN

法定代表人 江毅

成立时间 2003年 4月 1日

注册资本 3,7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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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

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电力工程、电力

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技

术咨询；电力设备制造与检修；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进出口业务；煤炭、页岩气开发、投资、经营和管理。（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国华电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为本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 A 股股份

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4,620,061,224 45.1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76,517,242 18.35

3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64,865,346 6.5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4,392,650 2.39

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8,499,900 1.16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78,770,199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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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249,700 0.75

8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69,800,000 0.68

9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账

户
60,250,700 0.5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5,705,638 0.54

注：中国华电通过其子公司持有本公司 85,862,000 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中央结算”）名下；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发展”）还持有

本公司 72,386,000 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名下。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25 年 6月 23日），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5,298,924,481 48.59

2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01,970,485 17.44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4,865,346 6.1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4,392,650 2.24

5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118,499,900 1.09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78,770,199 0.72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249,700 0.70

8 中国工艺集团有限公司 69,800,000 0.64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60,250,7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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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5,705,638 0.51

注 1：本次发行后 A股持股数量为截至 2025 年 6 月 23 日数据，H 股持股数量按截至 2025 年 3 月

31日数据测算。

注 2：中国华电通过其子公司持有本公司 85,862,000 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名下；山东

发展还持有本公司 72,386,000 股 H股股份，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名下。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中国华电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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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数量（股）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678,863,257 678,863,257 6.2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227,561,133 100.00 - 10,227,561,133 93.78

股份合计 10,227,561,133 100.00 - 10,906,424,390 100.00



9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本

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日期为 2025 年 5月 16日的公告《华电国际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1、华泰联合

公司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

镇 B7栋 401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500

项目主办人 骆毅平、沈迪

项目协办人 黄玉海

项目组成员
孙琪、邹棉文、黄涛、吴思航、张璐、赵乃骥、梁天宇、龙佳骏、

韩杨、白天皓、王渤菡、马公让、朱柄昱

2、银河证券

公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晟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 7至 18层 101

电话 010-80926677

传真 010-80929025

项目主办人 马锋、沈源

项目协办人 荣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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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
马青海、王菁文、田聃、孙浩、刘辉、林科、衣景新、金诚、崔百

舒、陈舒扬、张艺馨、柳光亚、王镜程

（二）法律顾问

公司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玲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 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电话 010-58785588

传真 010-58785599

经办律师 唐丽子、李元媛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公司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谭小青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会计师 邱欣、闫欢

（四）评估机构

1、中同华

公司名称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李伯阳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 819室

电话 010-68090001

传真 010-68090099

经办评估师 王增帅、李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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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企华

公司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 权忠光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35号

电话 010-65881888

传真 010-65882651

经办评估师 韩清飞、王晓梅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3号）；

2、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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